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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82_83_E7_9C_81_E4_c67_275554.htm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省城

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各级政府加强对城市建设

工作的领导，建成了一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工程，城市面貌

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但是，目前我省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

设仍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。为了进一

步加快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步伐，改善我省城市投资

环境和生活环境，特作如下通知： 一、提高对城市基础设施

重要性的认识，坚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

。城市是一定地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科技中心，是改革

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地。城市的供水、排水、道路、

桥梁、公共交通、供热、煤气、防洪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，

是城市生产、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，也是衡量城市现代

化水平和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标志。城市基础设施只有向完

善化、高质量、高水平方向发展，才能与城市经济、社会协

调发展，也才能保证城市各项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功能的充分

发挥。各级政府应当予以充分重视，切实抓好这项工作。 二

、建立以国家(中央、地方)财政投入为主体的市政公用设施

建设的投资保障体系。各城市应当通过调整投资结构，使市

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占有合理

的比例。重要的市政公用工程项目，应纳入地方基本建设计

划。随着城市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，用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

的资金亦应逐步有所增加。加强城市维护建设税、公用事业

附加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。此项资金，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

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、挪用。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，财政

部门列入预算，城建部门负责制定使用计划并组织实施，财

政部门和审计机关负责监督。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应纳入地

方自筹计划管理。全省每年集中城市维护建设税的30%，用

于支持重点市政公用工程项目和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城市市

政公用设施建设。 三、对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的工业和

民用建筑项目，开征城市公用设施配套费和公用设施增容建

设费，解决基本建设与市政公用设施不配套的矛盾。凡未纳

入城市综合开发的住宅建设项目，按建设项目新建或扩大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工程造价核算征收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。兰

州市不超过10%，天水市、白银市不超过8%，其余市(县)不

超过5%，已纳入城市综合开发的，按城市综合开发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非住宅建设项目，按照当地住宅建设项目征收市政

公用设施配套费额度的70%计征，即：兰州市不超过7%，天

水、白银市不超过5%，其余市(县)不超过3%。远离城市建成

区且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自成系统的建设项目，予以免征。城

市公共供水、供气、供热范围内的单位要求增加供水、供气

、供热量，新建企事业单位要求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的，可以

征收供水、供气、供热设施增容建设费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

费、公用设施增容建设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级物价、财政

部门制定。 四、城市市政设施应当逐步实行有偿使用。凡直

接或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

者，要按国家规定缴纳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使用费和处理

费，具体标准由省级物价、财政部门制定。行政机关、学校

和居民住户免缴。对有特殊需要并报经城建、公安部门批准

，临时占用城市的道路(包括便道、道路绿地)、广场的单位



和个人，征收临时占用费。临时占用费的征收范围和标准，

各地按照建设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物价局(1993)410号文件规定

执行。 城市出入口堵塞严重的道路，交通部门和城建部门要

密切配合，有计划地打通拓宽，可用公路养路费适当补助。

凡在城市规划区内用贷款集资新建的桥梁、隧道和道路，符

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规模和标准的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可

向过往的机动车辆征收车辆通行费以偿还贷款。具体收费标

准由省级物价、财政部门制定。 凡在城市的宾馆、饭店、旅

馆、招待所等接待单位住宿的流动人口，由接待单位按住宿

费或者房屋租金的3%代征市政公用设施使用费。具体征收办

法由省级物价、财政部门制定。委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

清运建筑垃圾、工业、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性垃圾

以及单位内部垃圾、粪便，应实行有偿服务。有偿服务的收

费标准，由当地物价、财政部门会同城建部门根据运输距离

和处理程序等因素制定。 五、加快公用事业合理计价改革。

逐步解决自来水、煤气、热力和公共交通价格倒挂、亏损经

营的问题，促使公用企业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

展、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。城市供水、供气、供热产品的成

本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核算。供应居民的水、气、热的

价格按保本微利的原则定价；供应工业、经营性用户的价格

应高于民用价格，实行按量分级定价，具体价格由物价部门

制定。 六、正确贯彻执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方针。对于

确属城市人民生产、生活急需而政府一时又无力建设的煤气

网、集中供热、自来水进户、公共交通站点、小街小巷道路

硬化、垃圾站和公厕等市政公用设施，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

，按自愿、适度和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，可以采取国家扶助



和受益单位、个人共同集资的方式进行建设。鼓励集体、个

人在城市统一规划指导下，投资兴建公用设施，谁投资、谁

受益。对全社会都能受益的植树造林、修建公园、防洪抗灾

设施和挖河清障等项工程，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发动和组织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部队和城市居民参加义

务劳动，用劳动积累的方式建设。同时，积极争取国家低息

贷款和贴息贷款，利用国外低息贷款建设市政公用基础设施

。 七、市政公用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，转换机制，在完成

指定范围的生产经营任务后，可以自主决定在本行业内或跨

行业经营其他产品和提供劳务服务。要搞好现有市政公用设

施的维护和管理，不断提高设施完好率，充分发挥效能，向

社会提供安全、可靠、合格的产品和优质服务。 八、市政公

用设施配套费、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和公用设施增容建设费

等费用，应当纳入预算外管理，在财政部门的监督下，由城

市建设主管部门统筹安排，确保用于市政公用设施的维护与

建设。 九、各级城建、计划、财政、税务、物价、公安、交

通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，通力协作，搞好城市市

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。驻城市的单位应当服从城市规划和

有关部门的管理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城市人民政府下达的任

务。 十、此通知适用于县城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，可根据当

地实际情况，参照执行。 十一、本通知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